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
NO:              第一联：教务处    第二联：保卫处    第三联：签收单位


	 
致：             学院（单位）
    经      年    月      日实验室安全检查，发现你学院（单位）         实验室存在下列安全隐患： 



1.对无任何特殊原因，限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整改完毕后，递交整改报告并报教务处复查验证。 
2.对确有特殊原因，应落实临时性防范措施，确保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条件具备时应及时整改到位，并将整改计划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书面报送到教务处备案。待整改完成后立即递交整改报告并报教务处复查验证。
3.对逾期不整改或久拖不决而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视责任性质和情节轻重追究责任。

[bookmark: _GoBack]                             

                             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务处
                                    年  月  日

	签收单位、负责人（签章）：
	签收日期：

	检查人员（签字）：
	检查日期：


备注：
1.检查人员根据工作职责和安全检查要求应认真检查，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拟“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并报送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
2.“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签收单位为相关学院（单位），签收人为单位分管负责人；
3.“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一式三份，分存教务处、保卫处及签收单位。
